附件5

天津市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承诺书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天津市消防条例》、《天津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和《天津市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办法》要求，加强企业行业自律，强化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我单位公开承诺：
严格遵守消防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天津市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设置确定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建立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体系；
组织召开消防工作例会，研究本单位消防工作，处理涉及消防经费投入、消防设施设备购置、火灾隐患整改等重大问题；
四、对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维护保养检测实施严格管理，加强对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检测，确保设施设备完好有效；
五、建立本单位消防安全评估制度，每年由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本单位消防安全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评估，评估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开；
六、按要求组织开展日常防火巡查、消防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
七、开展多种形式、经常性全员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提高员工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每半年组织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
八、根据本单位火灾危险特性，加强专职或志愿消防队建设，每季度组织一次综合性或专项演练；
九、自愿接受社会各界对本单位消防安全的监督。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